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的 

核查意见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任子行”）根据深圳证监局下发

的《关于在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全面深入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通

知》（深证局发〔2010〕109号）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

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专项活动工作方案”）,制定了规范财

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人员的组织分工，并就工作方

式、工作重点和工作进度进行了详尽安排。 

任子行根据专项活动工作方案展开了自查梳理工作，并制定了《任子行网络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对本次专项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情况、自查的内容和发

现的问题、整改期限和整改责任人进行了明确。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任子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认真审阅了专项活动工作方案、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及相关工作

底稿，并对任子行相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国信证券经核查后认为：任子行已按照既定的专项活动工作方案、认真开展

了自查工作，报告客观、真实；任子行对自查工作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已经制订了

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和时间表并逐步予以落实；通过自查工作，任子行规范运作

意识和水平进一步提升，自查整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刘文宁            魏宏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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